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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危機處理手冊 
危機類
別 

危 機 事 件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意外災
害 

● 公 共
設施 

◎平時預防措施 

1. 校內各單位對所管轄區域內可能具有安全顧慮或使用期限規
定之公共設計及設備建立安全檢查表。 

2. 每學期將安全檢查結果〈含進修部〉陳報總務處。 

3. 警衛人員對來訪人員，須通知相關單位、人員同意後，並填
訪客登記單；佩帶識別證進入校區。 

4. 隨時留意可疑人物並加以盤查、區離。 

 

各單位
及各處
室組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校長室 

1.傷患馬上連絡送醫，醫院內需有校內人員陪伴處理就醫有關事
宜。.  

2.事件現場依刑責區分決定是否保持現狀？否則協調權責單位迅

速清理。 

3.受傷者（學生）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知家人及導師。 

4.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及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5.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發生事
件單
位、總務
處、學務
處身心

健康中
心、校安
中心、新
聞組 

 

嘉義基督教醫
院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意外災
害 

●地震 

◎平時預防措施 

1.校內建築物耐震評估、檢測、維修補強。 

2.校內各處組對所管轄區域內可能因地震產生危害顧慮之物品、
設施，確實作好防震工作。 

3.由單位主管督導使用設施負責人隨時作好防震工作。 

4.配合學校進行地震後逃生演練，以熟知撤離路線及人員清查程
序。 

 

各處室
組單位
主管、各
單位人
員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校長室 

1.全力消滅地震所引起的火災及儘速清理現場。 

2.傷者馬上連絡送醫，醫院內需有校內人員陪伴及處理就醫有關
事宜。 

3.受傷者(學生)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知家人及導師。 

4.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及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5.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發生事
件單位
（人
員）、學
務處身
心健康
中心、校
安中
心、新聞
組 

 

嘉義基督教醫
院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意外災
害 

●火災 

◎平時預防措施 

1.校內各處組對所有管轄區內可能引起火災顧慮之物品、設施、
電氣管路定期檢視，並將需更換之物品（事項）陳送總務處統

一辦理。 

2.確實維護各項消防設施，使其處於便利及堪用狀態。 

3.對於可能引發火災之使用單位，確認每位人員熟悉消防器材之
使用。 

4.配合學校進行消防逃生演練。 

 

各處室
組、總務

處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事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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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類
別 

危 機 事 件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總務處→環安中心→校長室 

1.盡一切可能消滅火源。評估火勢後，尋求轄區消防隊支援。 

2.傷者馬上連絡送醫，需有校內人員陪伴及處理就醫有關事宜。 

3.將現場狀況及處理情形通報軍訓室。 

4.事件現場依刑責區分決定是否保持現狀。否則協調權責單位迅
速清理。 

5.受傷者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知家人。 

6.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依程序協處控管。 

7.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位人員、 

總務處、 

校安中
心 

嘉義基督教醫
院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意外災
害 

● 坡 地

災害 

◎平時預防措施 

1.校內各處擋土牆檢測、維修補強。 

2.道路坑洞修補，避免雨水滲流淘空地層。 

3.排水溝修補，避免流水滲流淘空地層。 

總務處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總務處→環安中心→教務處→

人事室→校長室 

1.封鎖發生坡地災害現場，調度人員機具執行緊急搶修，防止災
害擴大。 

2.如有傷者馬上連絡送醫，需有校內人員陪伴及處理就醫有關事
宜。 

3.將現場狀況及處理情形通報校安中心值勤室。 

4.受傷者(學生)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知家人及導師。 

5.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及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6.災害發生後，由教務處及人事室視災情狀況，依相關法令，利
用大眾傳播媒體、網路、電話語音等方式公告有關停止上班上
課、補課之發布、擬定與執行。 

7.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教務
處、總務
處、人事
室、環安
中心、校
安中心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嘉義基督教醫
院 2765041 

 

 

意外災
害 

●機電
災害 

◎平時預防措施 

1. 校內各單位對所管轄區域內之機電設備，電氣管路定期檢
視，並將需維修更換之項次填具維修單或申請案件送交總務
處統一辦理。 

2. 確實維護各項機電設施，使其運轉狀況處於良好狀態。 

3. 配合學校進行相關災害模擬演練救災斷水，斷電搶救演練。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總務處、環安中心→校長室 

1. 小心靠近現場：對於發生事故現場，嚴禁貿然闖進，避免發生
二次感電意外災害。 

2. 鑑定危害：若屬感電可能性，應先斷絕電源；若有火災發生，
起動手動報警機，並依學校緊急應變程序處理方式執行之。 

3. 盡一切可能消滅火源。評估火勢後，尋求轄區消防隊支援。 

4. 傷者馬上連絡送醫，需有校內人員陪伴及處理就醫有關事宜。 

5. 將現場狀況及處理情形通報校安中心（值勤室）。 

6. 事件現場依刑責區分決定是否保持現狀。否則協調權責單位迅

各處室
組、總務
處、事件
單位人
員、總務
處、校安
中心 

撥打 119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嘉義基督教醫
院 276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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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類
別 

危 機 事 件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速清理。 

7. 封鎖現場：應變小組對事故現場周圍進行必要之管制。 

8. 受傷者(學生)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知家人及導師。 

9. 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及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10. 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意外災
害 

●風雨
（颱
風）災
害 

◎平時預防措施 

1.定期三個月做排水溝巡視清理工作。 

2.每年颱風季節前固定、修剪樹木。 

總務處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總務處→環安中心→教務處→

人事室→校長室 

發佈颱風警報： 

1. 由各棟清潔工友至各負責大樓巡視，清除排水孔，並電話通知
各單位下班關好門窗，預防風雨造成災害。 

2. 總務處事務組督導與加強各項防範範措施。並從電視及電台廣
播中密切注意颱風動向。 

3. 颱風侵襲時—值班人員嚴守崗位，警衛人員巡查校園，並籲請
各單位留守之負責人務必做好防災準備並提高警覺，遇有災害
發生時立即回報。 

4. 災害發生時無立即危害時，在危險區域設置警告標牌（線），
有立即危害時即勸導現場人員撤離，封鎖現場。 

5. 通知權責單位搶救並依流程通報。 

6. 颱風過境後並將災情及災情處理經過予以協處控管。 

7. 受傷者(學生)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 

  知家人及導師。 

8. 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及協同輔導表依程 

  序協處控管。 

9. 災害發生後，由教務處及人事室視災情狀況，依相關法令，利
用大眾傳播媒體、網路、電話語音等方式公告有關停止上班上
課、補課之發布、擬定與執行。 

10.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教務處、 

總務
處、人事
室、環安
中心、校

安中心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嘉義基督教醫
院 2765041 

 

實驗室
安全 

◎平時預防措施 

1.每學期開學之初先講授實驗室安全衛生規則，並舉辦安全衛生
規則考試，務期每位同學對實驗室安全衛生都能有確切的認知。 

2.上實驗課時所有同學都必須依規定著實驗衣，載安全眼鏡及必
要的防護裝置，並遵守實驗室安全衛生規則。 

3.所有實驗廢液必須按規定分類收集，並放置於規定之場所。 

 

4.所有藥品皆應有明確的危害標示，並依規定使用及儲放。 

5.隨時保持實驗室之整潔、清潔。 

6.有任何狀況應隨時向任課老師及隨班助理報告。 

7.進行實驗室相關設施自動檢查，並留存記錄備查。如消防設施、
急救設施〈沖眼器、緊急淋浴設施〉等。 

 

各任課
老師及
實驗室
助理 

 

環安中心 

專線 

2061116分機 

21951-3 

 ◎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 

通報流程： 

 

環安中
 

校安中心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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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類
別 

危 機 事 件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總務處→環安中心→校長室 

1.小心靠近現場：對於發生事故現場，嚴禁貿然闖進，應著適當
防護衣物從上風處接近意外現場。 

2.鑑定危害：若屬化學物質意外，依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標示、運送聯單或包裝上的物質編號來判定肇事物質，依照物
質特性進行處理；若屬感電可能性，應先斷絕電源；若有火災
發生，起動手動報警機，並依學校緊急計畫執行之。 

3.封鎖現場：應變小組對事故現場周圍進行必要之管制。 

4.取得協助：由環安中心查詢可提供協助合格人員，並立刻向其
請求協助。（註：如毒化物處理） 

5.決定進入現場：穿著適當的保護衣物和設備時才進入現場，不
可接觸洩露物質及避免吸入任何蒸氣、煙霧和燻煙。 

6.若有人員受傷，依下列程序辦理： 

(1)通知軍訓室（分機 21651 或專線 2260135） 

(2)通知身心健康中心（分機 24131） 

(3)通知系所主管辦公室 

(4)通知實驗室負責人 

(5)通知環安中心（分機 21951） 

7.事故調查後之善後工作應依環安中心指示進行。對於不熟悉的
物質或情況，不要猶豫，應立即尋求協助，等待協助絕對是正
確的決定。 

可協助之單位： 

(1)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02）2311-6067 

(2)勞委會南區勞檢所（07）2354861 

＊以上由環安中心提供，請各實驗室依照各自的實際情況修正，

並將之膠封懸掛明顯位置。每學期實驗或實習課開始時，請
助教、老師必須教導學生此一程序。 

8.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及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心現場
人員 

2260135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環安中心 

專線 

2061116分機 

21951-3 

自 殺
（傷） 

◎預防措施 

1.評估學校不利學生身心健康的環境因素，並建議學校改善。 

2.增進全校師生的心理健康：舉辦有關的演講會、座談會、海報
比賽與展覽等活動。 

3.加強對住校生及外宿學生之生活輔導，以便及早發現學生問題。 

4.導師加強與學生家長之聯繫，以提早發現學生之問題。 

5.加強建立多重師生溝通管道，如個別會談、班級團體活動等。  

6.提升教職員有關自殺（傷）防治之能力。 

7.教導學生辨識自我及他人潛在的自殺訊號，並鼓勵及早使用校
內外的援助資源。 

 

導師、身
心健康
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 

專線 

2066556 

分機 24141 

 ◎自殺（傷）事件之處理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校長室 

1.迅速成立【緊急輔導小組】，由輔導教官、導師等二至三位老師
組成。 

2.評估學生身體傷害嚴重程度，緊急送醫就治，或由健康中心處
理。 

學務
長、導
師、輔導
教官及
現場人
員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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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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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知學生家長，表達關心與安慰。 

4.進行個別諮商，探討自殺的原因與動機。提高學生對環境的適
應能力及問題的處理能力。 

5.召集家長、導師、輔導教官及自殺者的核心朋友，共同討論形
成該生支持系統，協助該生度過危險期。 

6.對於自殺學生有關的同學進行團體輔導，以處理哀傷情緒及澄
清疑慮。 

7.持續追蹤（半年）評估學生情緒穩定度、自殺意念、困擾問題
解決的情況。 

8.【自殺】致死時，會同家長報警處理。 

性侵害
（ 騷
擾） 

◎平時預防措施 

1.提升全校師生反侵害的危機意識及常識 

(1)利用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提供老師有關資訊。 

(2)利用週會時間、班會時間、訓輔刊物等，提升學生危機意識及
常識。 

2.加強校園及學生宿舍的安全防護設備 

(1)檢查易被外人潛入之處，並予以有效的圍堵。 

(2)夜間加強校園及宿舍之巡邏。 

(3)夜間加強必要之照明設備。 

3.住校生應在晚上九點以前返回宿舍，避免夜間獨行。 

4.住宿生應準備哨子，傍晚下課後離開宿舍應隨身攜帶哨子，以
應不時之需。 

5.學校或宿舍附近，若有變態人等問題人物出現，一經發現，應
立即向學校有關人員報告，並訊速報警處理。 

身心健
康中
心、導

師、總務
處、學務
處生輔
組、軍訓
室、宿舍
輔導員 

 

身心健康中心 

專線 

2066556 

分機 24141 

 ◎事件發生之處理 

1.性侵害(騷擾)事件發生於校園內： 

通報流程： 

現場(當事)人員或導師→身心健康中心→校安中心（總教官、學
務長）→校長室 

 

(1)因應個案，由導師、輔導教官等二至三位老師共同處理。 

(2)評估學生身體傷害嚴重程度，必要時緊急就醫，並安撫學生激
動情緒。 

(3)警衛封鎖校園，並召集人員清查校園可疑份子。 

(4)指導學生保留證物。 

(5)通知學生家長，徵得同意後報警處理。  

(6)避免學生受二度傷害。  

(7)【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個案行為發生之情境及暴徒潛入的可能

途徑，做為警方辦案及預防再發生之參考。  

(8)由家長或師長陪同至婦產科做必要之檢查，並指導學生注意是
否受孕。 

(9)個別諮商進行學生心理創傷之輔導。  

(10)其他未受傷害學生之輔導。 

(11)彙整資料後，必要時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問題。 

◎導師應就個案親自處理（填具性侵害（騷擾）事件通報表、轉
介、依流程陳核），並依規定由身心健康中心及校安中心各自

導師、輔

導教
官、身心
健康中
心、校安
中心、新
聞組 

身心健康中心

專線 

2066556 

分機 2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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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相關單位。 

 2.性侵害（騷擾）事件發生於校園外： 

通報流程： 

 

現場（當事）人員或導師→身心健康中心→校安中心（總教官、
學務長）→校長室 

 

(1)建立學生互助精神，當同學遭遇危難，迅速給予心理安慰，並
通知學生協助處理。 

(2)學校獲報之後迅速成立【調查及協助小組】，依事件發生之始
未及學生受傷害之嚴重程度給予協助及處理。（同前項） 

(3)通知學生家長，徵得同意後報警處理。 

(4)避免學生受二度傷害。  

(5)個別諮商進行創傷之心理輔導。  

(6)彙整資料後，必要時統一新聞發佈及回答記者問題。  

◎導師應就個案親自處理（填具性侵害（騷擾）事件通報表、轉
介、依流程陳核），並依規定由身心健康中心及校安中心各自
通報相關單位。 

學務
處、校安
中心、導
師、身心
健康中
心、 

 

校園失
竊 

◎預防措施 

1.加強宣導寶貴物品及現金應貼身保管，減少放置學校或宿舍寢
室之機會 

2.加強設置監視系統，有效防範杜絕失竊。 

3.電腦教室、圖書館應加裝鐵窗並設置紅外線感應器，多重防盜。 

4.加強夜間校園巡邏工作。 

5.函請轄區警所加強校園週邊道路夜間巡邏工作。 

學務
處、總務
處、校安
中心、導
師、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總務處→秘書室→校長室 

1.瞭解人時地物，財物損失狀況，是否有嫌疑者。 

2.保持現場完整，留住目擊證人，若現場有涉嫌同學，應等待導
師、教官並宜有輔導人員共同處理。 

3.若狀況不明視情節需要，經權責長官同意後，即報警協助偵辦。 

4.處理應多方面訪談(如宿舍幹部、班上同學、目擊者)及過濾可疑
線索，對人證、物證及涉嫌者背景資料分析，以利案情澄清和
瞭解偷竊動機。 

5.若查證為學生時，除依校規處置外，尤應配合導師追蹤輔導；
偷竊同學若為心理因素、可轉介身心健康中心接受輔導。 

6.單位財產遭竊應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依程序協處控管。 

 

學務
處、總務
處、校安
中心、導
師、各系
辦公室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詐騙事
件 

◎平時預防措施 

1.宣導有關防詐騙案例與防處之道。 

2.利用家長聯繫函並印製緊急電話連絡卡說明學校處理事件流
程。 

3.平時多與學生接觸，瞭解學生動態狀況，先期掌握，並與輔導
教官連繫，防患於未然。 

4.運用學生自治幹部掌握學生動態狀況。 

輔導教
官、學務
處生輔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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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輔導教官建立學生個案並隨時更新資料，做好與家長雙向聯繫。 

6.平日宣導注意個人資料保密。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秘書室→校長室 

1.若為電話詐騙除通知輔導教官或運用多種管道查證學生狀況，
以確認學生平安。並即通知家長及導師說明狀況，學生注意自
身安全。 

2.視詐騙案情報請警方處理。 

導師、輔
導教
官、學務
處生輔
組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暴力事
件 

1.平時多與學生接觸，瞭解學生動態狀況，先期掌握，並與輔導
教官連繫，防患於未然。 

2.運用學生自治幹部掌握學生動態狀況。 

3.輔導教官建立學生個案資料，掌握異常個案，並實施輔導。對

特殊個案，會請身心健康中心處理。 

4.宣導暴力事件嚴重後果及校規處份規定。 

5.警衛室門禁管制，預防不良份子混入校園。 

各導
師、教
官、身心
健康中

心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秘書室→校長室 

1.現場人員當場制止，同時通知值勤教官，傷者馬上連絡醫院，
醫院內需有校內人員陪伴及處理就醫有關事宜。 

2.輔導教官會同導師，通知肇事雙方家長到校處理。 

3.填寫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4.召開學務會議，懲處決議報請校長裁示。 

5.彙整資料後，統一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相關問題。 

發生事
件單位
師長(導
師)、輔
導教
官、學務
處身心
健康中
心、校安

中心、新
聞組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濫用藥
物 

◎平時預防措施 

1.課堂中發現有習慣性萎靡不振的同學報由生輔組彙整，於年度
尿液篩檢時列入必檢同學（必要時隨時申請尿液篩檢）。 

2.實施反毒宣導，並辦理反毒海報、壁報競賽，提高反毒意識。 

 

各任課
老師 

導師、輔
導教官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秘書
室→校長室 

1.發現吸毒同學，由老師、導師、訓輔人員、家長組成【春暉小
組】展開輔導。 

2.發現藥物交衛生機關處理。 

3.未滿十八歲藥物濫用已成習慣由家長或老師輔導自費勒戒者，
由家長依法申請勒戒。勒戒後追蹤輔導觀察六個月。 

4.年滿十八歲藥物濫用已成習慣者，得向司法機關報備，委由監
督權人代為自首，依法申請勒戒。並追蹤觀察六個月。 

5.填寫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各老
師、導
師、輔導
教官、身
心健康

中心、學
務處生
輔組、學
生家長 

身心健康中心 

分機 

24131-9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交通事
故事件 

◎平時預防措施 

1.運用週、班會實施交通安全案例宣導（就本校發生事故或校外
 

主持師
打 110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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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事故案例隨機宣導）。 

2.要求騎機車戴安全帽，開車要繫安全帶。 

3.徒步行走人行道，穿越道路應走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道（本
校學生禁止行走大門口行人穿越道，一律走天橋）。 

長、導
師、教官 

發生事
件單
位、現場
人員、導
師、輔導
教官、校
安中
心、新聞
組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交通事故應變程序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秘書室→校長室 

1.傷者立即連絡送醫，記下肇事車輛號碼，儘速報警，並同時通
知教官值勤室處理。 

2.事件現場應保持現狀，但亦應設置警告標示，防止續變。 

3.通知當事人家長處理，並實施慰問。 

4.填寫協同輔導表依程序協處控管。 

5.統一發佈新聞及回答記者問題。 

運動傷
害 

◎平時預防措施 

1.由身心健康中心與體育室協調，配合教學計畫，安排專題演講
或納入課程中，使學生認識運動傷害、運動傷害處理方法、採
行預防措施。 

2.由體育任課老師於體育課程中加強學生運動傷害認知並於體育
活動前督促學生實行暖身運動。 

3.由身心健康中心提供特殊健康狀況學生資料（如心臟病、氣喘、
高血壓：等）供體育老師參酌學生狀況安排活動及加強輔導。 

4.配合校園環境設施，加強運動場館設施之安全，並定時檢查 

5.舉辦或參加任何校內、外體育活動，應檢查學生健檢資料，避
免身體不適之學生參加，並於活動期間安排醫護人員、車輛及
醫療器材，以備不時之需。 

體育
室、學務
處身心
健康中
心、總務
處 

身心健康中心 

分機 

24131-9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1.傷者第一現場如為校內運動場，則由體育老師輔導及協助立即
處理。如（ＲＩＣＥ等） 

2.傷者除先立即處理外，再由本校健康中心視傷害狀況提供需要
之護理服務。 

3. 重大傷害，需醫療服務者，則運作本校緊急救護網，使傷者迅
速就醫處理並通知家長及導師。 

4.追蹤及輔導傷者恢復狀況，並提供傷者適應生活之衛生教育。 

 

 

疾病事
件 

◎平時預防措施 

1.實施衛生教育，使全校教職員生具備衛生保健知識並能採行健
康行為，預防疾病及健康問題之發生。 

2.定期實施健康（問題）調查，及早採行應變措施，預防流行。 

3.加強生活教育並納入相關課程中，輔導學生確實採行健康行為。 

4.定期辦理急救教育，增強全校師生急病事件處理知能。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 

分機 

24131-9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1.迅速運作本校之緊急救護網，使傷病者迅速獲得醫療服務。 

2.視急病事件狀況需要，提供就醫前之護理服務。 

3.聯繫相關單位，並通知學生家長。 

4.聯繫相關衛生行政機構，進行必要流行急病事件調查及處理。 

5.追蹤輔導傷患狀況，並提供必需之衛生教育以利生活適應。 

6.生病學生之健康偵察與輔導。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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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
毒 

◎平時預防措施 

1.餐廚人員定期健康檢查及衛生教育。 

2.對餐廳供膳環境之衛生管理。 

3.隨時進行食品、食品容器包裝及洗潔劑之抽驗。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
分機 

24131-9 

環安中心專線 

2061116分機 

21951-3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身心健康中心→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秘
書室→校長室 

 

1.將食物中毒者或疑似中毒者送醫治療。 

2.採取剩餘食物及病患吐瀉物（需冷藏）或其他嫌疑物品加以檢
驗。 

3.聯合或報告當地衛生局研判是否確為食物中毒傳染性疾病或其
他原因。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嘉義縣衛生局 

3620600 

異常缺
曠課 

◎平時預防措施 

1.發現未到校同學立即打電話與學生家長連絡，瞭解原因掌握狀

況。 

2.每周列出各班級缺曠課統計，通知各班導師、輔導教官。 

 

導師、輔

導教
官、學務
處生輔
組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1.每周電腦列表統計，發現有異常缺曠同學，通知輔導教官，會
同導師輔導，並將輔導記錄核備。 

2.因病住院主動協助辦理請假事宜。 

3.因情緒問題實施家庭訪問並會請輔導中心協助輔導。 

4.曠缺課超過三十六小時辦理退學公告事宜。 

 

導師、輔
導教
官、學務
處生輔
組、各級
師長、身
心健康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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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
防治 

◎平時預防措施 

1. 由身心健康中心、學務處生輔組、環安中心辦理傳染病防治宣
傳活動。以提昇全校教職員生傳染病防治知識、預防校園傳染
病流行。 

2. 每年辦理新生及教職員工健康檢查，以期及早發現問題，採行
應變措施，預防傳染病流行。 

加強環境衛生管理與維護，遏止傳染疾病發生。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
心、生輔
組、環安
中心、總
務處 

 

身心健康中心
分機 

24131-9 

環安中心 

專線 

2061116分機 

21951-3 

嘉義基督教醫
院 專 線
2765041 

校安中心（值
勤室）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嘉義
縣衛生局 

3620600 

 ◎事件發生處理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或身心健康中心→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身心
健康中心)→秘書室→校長室 

 

  

 1.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辦理。 

2. 傳染病發生或流行時，配合衛生、環保機關，辦理傳染病通報，
採取隔離檢疫措施。 

3. 對已罹患傳染病學生的基本資料給予保密，並進行病情追蹤與

健康輔導。 

4. 隨時掌握學生請病假人數，及早發現傳染病之流行情形。 

5. 傳染病發生期間，進行環境消毒，改善衛生設備。 

6. 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時，必要時得依據學校衛
生法第十三條規定，得禁止患者到校。 

7.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校方視流行情形採取停課及相關措施。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

心、生輔
組、環安
中心、總
務處、導
師、校安
中心 

 

一般活
動安全 

◎平時預防措施 

1.透過導師輔導班級同學，使其明瞭及注意校外(內)活動安全之重
要性。 

2.訂定校外活動旅遊的相關安全規定（如選擇信譽較佳之旅遊公
司、車輛、路況之收集，隨行教師之選聘．．．等）。 

 

導師、學
務處課

外活動
發展
組、總務
處 

 

帶隊人員需備
有校方緊急連

絡電話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秘書室→校長室 

1.傷者就近送醫，並連絡校方。（值勤教官） 

 

帶隊老
師、學務
處生輔

校安中心（值
勤室）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危機處理手冊 
危機類
別 

危 機 事 件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2.由校方連絡家人前往處理。 

3.彙整資料，統一處理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之問題。 

組或值
勤教官 

21651-7 

 ◎各項校外活動事例緊急處理流程：   

●山崩 1.以雙手護頭（或以可保護頭部之任何物品保護），立即尋找可掩
蔽之場所或貼緊山避。 

2.山崩空隙立即尋找更佳之避難場所（避開現場），聯絡山難救助
單位。 

3.山崩過後，清點人數，展開救援並連絡山難救助單位。 

4.通知學校值勤人員逐級陳報。 

帶隊老
師 

準備器具 

1.急救手冊 

2.藥品 

3.大哥大 

4.無線電 

5.哨子 

●山難 1.立即連絡山難救助單位及警政單位。 

2.在可行範圍內先行展開救援。 

3.對傷重人員施行急救。 

4.通知學校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逐級陳報。 

帶隊老
師或領
隊 

學務處

課外活
動發展
組、軍訓

室 

6.手電 

7.三十及六十
M 繩索 

8.當地救難大

隊電話或無線
電頻道 

●蛇咬 1.辨明何種蛇類（出血性或神經性）。 

2.在傷口靠心臟間血管結紮。 

3.應用簡易吸允器吸出傷口吐出血液。 

4.連絡當地救護單位（醫院）。 

5.通知學校值勤班人員逐級陳報。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打 119或
110 

9.應用枯枝點
火標明正確
位置 

10.簡易吸器 

 

● 虎 頭

蜂螫   

 傷 

1.辨識蜂之警告行為（蜂繞人轉為警訊）。 

2.遠離蜂巢，順風而行，勿拍打蜂（巢）。 

3.若可能，避入水塘。 

4.遭螫傷的急救步驟： 

（1）用鑷子小心從皮膚外的毒囊前順勢向後，將毒刺挑出。 

（2）儘速使用清水擦傷口。 

（3）用菇婆芋汁塗敷傷口，減輕疼痛。 

（4）為預防過敏休克，搬運傷患時將頭部放低，並迅速送醫救
治。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打 119或
11 

 

 

● 火 蟻
入侵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環安中心→秘書室→校長室 

1.辨識螞蟻(蟻丘高度、螞蟻形狀等) 

2.遠離蟻巢，勿觸打螞蟻（巢）。 

◎遭叮咬後處理步驟：（衛生署提供） 

（1）先將被叮咬的部位以冰敷處理，並以肥皂與清水清洗被
叮咬的患部。 

（2）一般可以使用含類固醇的外敷藥膏或是口服抗組織胺藥
劑來緩解搔癢與腫脹的症狀，但必須于醫生診斷指示下使用
上述藥劑。 

（3）被叮咬後應儘量避免傷口的二次性感染，並且避免將膿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
心、總務
處、環安

中心 

打 119或
110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危機處理手冊 
危機類
別 

危 機 事 件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泡弄破。 

（4）若是患有過敏病史或叮咬後有較劇烈的反應，如全身性搔
癢、蕁麻、臉部燥紅腫脹、呼吸困難、胸痛、心跳加快等症狀
或其他特殊生理反應時，必須盡速至醫療院所就醫 

 

● 中 暑
休克 

1,將患者移至陰涼處。 

2.展開急救。 

3.連絡救護單位（醫院）。 

學務處
身心健
康中心 

119電話 

 

 

●溺水 

1.大聲呼救（連絡救難單位）。 

2.尋找長木頭或繩索等可供救援之工具展開救援。 

3.切忌荒亂入水救援。 

4.救起時先行排腹部積水、施行人工呼吸（CPR）。 

5.通知學校值班人員逐報陳報。 

 

帶隊師
長或領
隊 

119電話 

 

●車禍 1.若於外地連絡當地救難單位（醫院） 

2.就可行範圍先行自救。 

3.通知學校值勤人員逐級陳報。 

 

炸 (詐 )

彈恐嚇 

◎平時預防措施 

1.並做好校園安全防護準備，加派糾察巡邏，期能先知快報。 

2.各系所應注意責任區異常人物徵候。 

3.加強宿舍門禁管制，杜絕偽裝侵入。 

4.警衛隊加強夜間校園巡邏工作。 

5.運用集會或上課時間對同學加強爆裂物認識與防處宣導，提昇
緊急應變知能。 

◎事件發生處理工作流程 

通報流程： 

現場人員→校安中心（值勤室）→學務處→總務處、環安中心
→秘書室→校長室 

1以師生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本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處置。 

2.立即向上級及有關單位反映，可疑爆裂物由警方防爆小組處理。 

3.勸導現場人員撤離，設置警戒，封鎖現場。 

4.搜索可疑爆裂物放置時間、地點、爆裂物外觀形狀、數量，嚴
禁觸碰。 

5.敏銳觀察現場有無可疑人員、物品，提供警方偵辦參考。 

6.相關人員迅速動員，執行人員疏散及現場封鎖，蒐證相關資訊，
協助警方辦案。 

 

總務
處、學務
處、環安
中心 

校安中心（值
勤室）專線 

2260135 

校內分機 

21651-7 嘉義
縣警察局 

3620237 嘉義
縣消防局 

3620233 

環安中心 

專線 

2061116分機 

21951-3 

 

其他安
全事項 

1.利用機會實施安全宣導工作，並透過導師輔導班級同學，使明
瞭並注意安全之重要性。 

2.建立並落實減災、整備工作。 

3.傷者就近送醫，並連絡相關人員。 

4.由校方連絡家人前往處理。 

5.彙整資料，統一處理新聞發佈工作及回答記者之問題。 

總務
處、學務

處、各相
關行政
單位 

 

 


